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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民商事争议特别是国际商事争议，已成为从事国际商事交易者
优先选用的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方式，而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仲裁在中国的发育并不成
熟，其理论研究也很薄弱，在这种情况下，本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尤显重要和深远
。

本书实际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即本书的第一章)以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理论和最新
发展为依托，引导出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运转机制和现行仲裁规则；第二部分(即本书的
第二、三、四、五、六、七章)重点研究了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中最有特色、最有争议
但又是国际商事仲裁最具普遍意义的几个重要问题，该部分是全书的主线，也是作者直
接从国外获得的材料中花费大量心血得出的研究成果。

第一部分是作者研究此题目的宗旨。国际商会仲裁院的仲裁在适应不同国家、不同语言
、不同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当事人方面，显示了其强大的优越陛，加强对其研究不仅
有利于提高我国仲裁的理论与实践水平，而且还会大大提高在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的我
国企业的实际操作水平。通过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历史回顾，总结出国际商事仲裁的最新
发展趋势，即仲裁法律和仲裁规则的统一化进程加快，仲裁所适用的程序和实体法律非
国内化或非当地化趋势加强，常设仲裁机构数量增加，权力扩张，法院对仲裁的干预日
益减弱，调解在仲裁中的作用越来越多的采用。接着，作者对国际商会、国际商会仲裁
院、国际商会仲裁院秘书处的作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的演变历史进行了介绍，并对其
现行规则(即1998年仲裁规则)予以评价：(1)尊重国际商会仲裁的基本特征；(2)加强仲裁
院的决定权；(3)减少仲裁程序中的拖延；(4)对新问题作了实质性的修改和重要的添加
。 

第二部分共六章，是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的核心内容，也是本书的主体部分。

首先，仲裁协议研究。这一部分，作者主要阐述了仲裁协议的基本概念、类型、构成要
素、法律效力以及仲裁协议的异化与矫正，这是国际商会仲裁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之
一。在仲裁协议的基本界定匕，应当从意思自治的结果、针对争议的现实性和潜在性、
解决争议的商事属性以及形式的书面性四个方面予以把握，在以诉讼法上契约说、实体
法上契约说、混合说和独立类型契约说为代表的关于仲裁协议性质的理论中，以独立类
型契约说较为合理。在仲裁协议的类型上，主要按照形式标准和仲裁者的标准简要介绍
了仲裁协议的种类。在仲裁协议的构成要素中，内容以原汁原味的国际商会仲裁实践资
料为依托，指出仲裁协议的组成要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仲裁协议必备要素
，第二层次为一般要素，第三层次为仲裁协议的特殊要素。在三者关系上，第一层次要
素是任何仲裁协议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缺乏这些要素的后果是仲裁协议无效或者效力
待定；第二层次要素是仲裁协议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具有的组成部分，但这一部分要素不
是强制性的，如果缺乏这些要素，其后果仅仅是仲裁协议需要完善，但并不影响仲裁协
议的生效；第三层次要素是仲裁协议的附加性要素，这些要素的功能是特定的，或者是
增设某些调解或者和解性程序，或者是对程序中的某些细节问题作出特别规定。作者在
阐述仲裁协议的传统效力的基础上，分析了晚近时期的学界思潮和实践操作，指出仲裁
协议具有自主效力和扩张效力。在传统效力上，仲裁协议分别以不同的方式约束着当事
人、仲裁机构和司法机关；在自主效力上，仲裁协议具有独立于主合同的法律效力，不
因主合同的无效、失效或者不存在而失效；在扩张效力上，仲裁协议逐渐突破形式束缚
，开始对未签字的第三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在仲裁协议异化与矫正这一节里面，作者分
析了不可矫正的无效仲裁协议和有效但尚待矫正的仲裁协议，指出其产生原因并相应地
提出了化解建议。

其次，仲裁庭研究。作者认为仲裁员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
仲裁员的角色类似“民间法官”，受托于双方当事人的同样信任，应独立于任何一方当
事人，仲裁员也应以国家法官责任为典范，同时也享有与国家法官同样的权利；仲裁员
与仲裁机构之间在特定情况下互负特定的义务，仲裁员与仲裁机构的关系看似是以契约
为基础，但这种“契约”性不明显，仲裁员对仲裁机构(实际上也是对当事人)的最大义
务就是遵守仲裁规则的规定。作者对仲裁员的权利和义务予以充分阐述，仲裁员有限制
情况披露、与当事人适当联系、实施仲裁程序、公正公开作出决定和对裁决持不同意见



的权利，同时也负有维护仲裁程序的廉洁与公平、披露利害关系、不与当事人私下接触
、给当事人平等待遇、勤勉审慎地实施仲裁程序等义务。同时，阐述了仲裁员的适格内
容，指出判断适格与否的标准，分析不适格的种种情形。本章最后作者对国际商会仲裁
院仲裁庭组成的具体规定逐一进行了评价。

次之，审理范围书研究。作者在该章论述了审理范围书的起源与演变，并特别论述其重
要作用和特殊意义。最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考察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规则，提出了审理范围
书的拟定程序，如拟定审理范围书的一般原则，拟定审理范围书的方式选择，确定会同
拟定的日期等，作者还提出了拟定审理范围书的内容，即当事人和仲裁员的基本情况，
当事人各自的请求摘要，待决事项清单，仲裁地点，应适用的具体程序规则等，然后作
者对审理范围书引起的两项特别事项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本章最后作者对国际商会
仲裁院现行仲裁规则对审理范围书的规定进行了基本评价，表明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接着，仲裁程序研究。国际商会仲裁全球化的特殊性使得管辖仲裁程序的规则与法律尤
显重要，作者结合国际商事仲裁中很多具体案例阐述了当事人选择或约定的程序规则、
仲裁庭决定的程序规则、国内法律的影响等重大问题，很具体、很细致地提出了诸如确
认案件事实的“适当方法”和“尽可能最短时间”、仲裁证据理念、书面材料、证据程
序中的组织工作等，开庭审理中的开庭前的准备、庭审过程的细节等，以及对仲裁程序
中特殊情况的处理等几个关键方面的经验与建议，这也是作者多年的工作体会，对我国
仲裁特别是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再次，仲裁法律适用研究。仲裁法律适用主要是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的：仲
裁程序的法律适用主要存在两个规则，即首先适用当事人选择或者约定的程序规则，否
则适用仲裁庭决定的程序规则，当然无论如何，仲裁地的程序法对程序问题的法律适用
存在制约，但国际商会的规则体现出独特的梯级化特征，即首先适用商会仲裁规则，其
次适用当事人选择或者约定的仲裁规则，再次适用仲裁庭决定的程序规则。仲裁实体问
题的法律适用规则主要有二，首先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的法律，其次适用仲裁庭决
定的法律；文章着重分析了仲裁庭在决定实体问题准据法时的几种具体做法，对我国国
际商事仲裁具有启发作用。

最后，仲裁裁决研究。文章主要介绍了三方面的内容，包括仲裁裁决的种类、仲裁裁决
的作出和国际商会仲裁院对仲裁裁决的行政监督，重中之重是第三部分，该节内容是国
际商会仲裁非常有特色的部分。第一，在仲裁裁决类型上，文章简要介绍了临时仲裁裁
决与部分仲裁裁决、一致裁决、多数票裁决以及首席仲裁员裁决各自的特征和之间的异
同。第二，完整介绍了仲裁裁决的作出期限、程序以及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本章最后
着重阐述了仲裁院的行政监督，国际商会仲裁是受监督的机构仲裁，仲裁院对于仲裁裁
决的控制和监督构成了国际商会仲裁标志性的特征，由于存在一个拥有丰富经验的行政
中枢给予协助，国际商会仲裁裁决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的礼遇也就不足称奇，国际商会仲
裁院与仲裁庭之间如何合作，当两者产生矛盾如何化解，国家司法机关如何评价，当事
人对仲裁院的监督职能如何评价，仲裁庭的独立性与仲裁院的监督如何衡平，等等，这
些问题复杂而富有吸引力，本书作者以轻松流畅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分析带您轻松领略
国际商会相关的仲裁规则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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